
3.2《中小企业声明函》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

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实施意见>的通知》（苏财购[2022]1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苏州市公安局

（单位名称）的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区信号灯杆件更新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

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

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1、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区信号灯杆件更新项目（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

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苏州智能交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

业人员 125 人，营业收入为 16843.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994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光纤收发器（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

为江苏新创光电通信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83 人，营业收入为 4583万元，

资产总额为 6380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预埋钢管（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江苏友发钢管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300 人，营业收入为  200亿元，资产

总额为 3.5亿元，属于 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室外防水熔接包、单模集束光缆尾纤、光纤熔接盒、光纤尾纤、光纤跳线（标的名

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汤湖光纤设备有限公

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2279.5 万元，资产总额为 811.7 万元，

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硅芯管（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苏

州湃鹏管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200万元，资产总额

为 160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接地镀锌角钢、热镀锌扁钢（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

业）行业；制造商为苏州市百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32 人，营业

收入为 1704 万元，资产总额为 320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7、仿古式矩形信号灯杆件-悬臂 6米、仿古式矩形信号灯杆件-悬臂 6米+6米、仿古

式矩形信号灯杆件-悬臂 9米、仿古式八棱杆信号灯杆件-悬臂 6米（标的名称），属于工

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苏州市恒创道路设施有限公司（企业名

称），从业人员 38 人，营业收入为 4968 万元，资产总额为 6106 万元，属于  小型企

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PVC管（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苏

州苏狮管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62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860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光纤熔接、施工期间安装临时信号灯、信号灯拆装、监控摄像机拆装、微波检测器

拆装、抱杆机箱拆装、标志牌拆装、车流测量仪拆装、微诱导屏拆装、信号灯杆件-悬臂

6 米拆除、信号灯杆件-悬臂 9 米拆除、信号灯基础破除、开挖绿化路面及恢复、开挖道

板路面及恢复、开挖沥青路面及恢复、手孔井（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

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苏州智能交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 125人，营业收入为 16843.7万元，资产总额为 2994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0、普利卡管（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

为兴化市盛泽金属套管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0人，营业收入为 3000万元，

资产总额为 6000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1、接地连接线、控制线、电源线、网络线、光纤、临时信号灯控制线（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扬州高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企

业名称），从业人员 60 人，营业收入为 5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00 万元，属于 小

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

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单位：（盖章） 

                                             日    期：2025 年 12月 8日  


